附件3

长垣市汇鑫食品厂检查情况
存在问题

（一）生产环境条件（厂区、车间、设施、设备）方面。生产车间地面有油渍、污渍未及时清理，生产设备上有污垢。
（二）生产过程控制方面。未见2023年7月18日生产的“豆沙馅”的生产投料记录。
（三）产品检验方面。未见产品留样记录。

（四）从业人员管理方面。未见2023年从业人员培训计划及记录。

二、问题处置情况
依据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)，发现该企业重点不符合项1项，一般不符合项3项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已要求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处理情况应及时上报市局。
注：检查结果仅对被检查企业当时状态有效。



